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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典型案例

，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指导全省法院正确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省法院民四庭从2023年全省法院办结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

筛选出八件典型案例。

◆ ◆ ◆ ◆

一、邓某诉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在多份无效合同中对实际履行合同的认定

◆ ◆ ◆ ◆

裁判要旨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应

当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实际履行的合同。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14日、2014年12月10日、2017年10月17日，邓某借用某建筑公司资质

与某置业公司分别签订三份施工合同，承包案涉工程。2018年7月17日，案涉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后因工程款纠纷，邓某起诉请求某置业公司支付工程款。诉讼中，双方当

事人均认可合同二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对于按照合同一还是合同三进行结

算，双方产生争议。一审平桥区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

鉴定意见：依据合同一工程造价鉴定金额为77827023.73元，依据合同三工程造价鉴

定金额为84054874.63元。一审、二审法院均采信依据合同三所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

意见即84054874.63元。某置业公司不服，申请对本案再审。河南省高院审查后，裁

定指令再审。

信阳中院再审认为，因邓某借用某建筑公司资质承包案涉工程，故上述三份合同因违反

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均为无效。合同一明确约定在办理招投标手续后签订的施工合同

只用于办理手续之用,与该合同的约定不一致时，以该合同的约定为准。2017年10月19

日某置业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共同签署《证明》，约定合同三只作为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合同备案使用，不作为结算依据。根据合同一和《证明》的约定，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是，合同三只作备案使用,不作为结算依据。且双方签订合同三时，案涉工程已

经接近竣工，合同一是实际履行的合同。故依法判决采信依据合同一所作出的工程造价

鉴定意见即77827023.73元。

省法院民四庭 2024-03-25 11:31 河南原创 豫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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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

十四条规定。

◆ ◆ ◆ ◆

二、某建筑公司诉某教体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审计的责任判定

◆ ◆ ◆ ◆

裁判要旨

施工合同约定以审计结论为结算依据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是，如因发包人原因无

正当理由长时间不进行审计、拖延审计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能完成审计，对承包人在诉

讼中提出的以通过工程造价鉴定方式进行结算的申请，应予准许。

基本案情

某建筑公司经招投标程序中标某教体局颍川路学校建设项目，双方签订《施工合同》约

定：竣工决算经审计机关验收合格后支付到审计决算的97%。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某

教体局开始实际使用，并陆续支付工程款10534万元，之后未再付款。2019年3月20

日，某教体局与某建筑公司在《竣工结算书》上签章确认工程结算价为168074720.40

元。2020年7月，某教体局向该市审计局提交工程结算审计资料，该局经审核认为工程

存在设计变更，遂要求某教体局提供变更审批手续。因某教体局提供资料不完整，审计

工作长期暂停。某建筑公司就工程欠款诉至法院。

许昌中院一审认为，双方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现审计机关就案涉工程

价款的审计结论尚未做出，支付工程尾款条件尚不成就，故对于某建筑公司的诉请不予

支持。一审判决作出后，某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院二审认为，鉴于截至

二审庭审结束，审计工作仍未恢复，便依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

定，并据此对工程欠款数额进行了认定。最终判决某教体局支付某建筑公司欠付工程款

56909373.98元及利息。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财政评审中

心出具的审核结论问题的答复》

◆ ◆ ◆ ◆

三、某建筑公司诉某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固定总价合同项下未完工程价款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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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裁判要旨

发承包双方对工程价款约定以固定价方式结算，在承包方未全部完工即退场的情况下，

承包方要求对已完工部分的工程价款按照定额计算的，一般不予支持。如发承包双方对

工程价款如何确定协商不一致，司法鉴定时应按照已完工工程量占总工程量的比例计算

已完工程价款。

基本案情

某棚户区改造指挥部与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采取固定总价

23142万元加变更签证方式确定工程价款。上述合同签订后，某建筑公司进场完成大部

分施工。后双方发生纠纷，某建筑公司在工程未全部完工状态下退场。因欠款支付问

题，双方未协商一致，某建筑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支付工程

欠款68446364.03元。诉讼中，鉴定机构按照08定额计价标准计价，对某建筑公司已

完工部分和未施工部分工程造价分别出具鉴定意见书。

郑州中院一审认为，某建筑公司虽未全部完工，但某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对已完工部分已

投入使用，应按照鉴定意见定额计价方式计算已完工部分工程价款。一审判决作出后，

某棚户区改造指挥部不服，提起上诉。

河南省高院二审认为，鉴定意见书系依据08定额标准计算工程造价，这与双方当事人

采取固定价方式计价的约定不符，一审直接采信鉴定意见书中已完工部分价款数额，存

在错误。在案涉工程未全部完工的情况下，对于已完工部分工程价款的认定，应当依据

鉴定意见书中已完工部分造价占总造价的比例，再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计算某建

筑公司应得的工程价款。二审据此予以改判。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

◆ ◆ ◆ ◆

四、晁某诉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建设工程转包合同无效情况下管理费的认定

◆ ◆ ◆ ◆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其中关于管理费的约定也应无效。但

在工程已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如转包方也实际参与了施工组织、管理协调，产生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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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成本，则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结合施工情况酌情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作为案涉项目总承包方与晁某签订《施工合同》，将其承建的案涉

项目中的19#、11#、12#住宅楼工程交给晁某施工，该《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除

必须上交各种税费外，还需向总包单位上交0.5%的公司管理费，作为公司机关经营运

转经费。合同签订后，晁某进行实际施工，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因某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未按约支付工程价款，晁某诉至法院。

濮阳中院二审认为，案涉《施工合同》关于管理费的约定应为无效。但某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在施工现场设立了项目管理机构，派驻了相关人员，投入了必要的设备支持，进行

了现场管理，产生了管理费用支出，应参照合同约定标准扣减相应管理费。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

条。

◆ ◆ ◆ ◆

五、某建设公司诉某热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认定

◆ ◆ ◆ ◆

裁判要旨

承包人只能对建设工程价款行使优先权，停工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承包人因发包

人违约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停工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受偿的范围。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某热力公司将市中心城区集中供热调度中心项目发包给某建设公司，双方

签订了施工合同。某建设公司组织人员、机械进场施工。后工程停工，双方对某建设公

司 已 完 工 程 量 及 停 工 损 失 进 行 了 结 算 ， 确 认 某 建 设 公 司 已 完 成 工 程 量 价 款 为

4020197.66元，截止2022年2月11日停工损失2704011.16元。某建设公司起诉请求

判 令 某 热 力 公 司 支 付 工 程 款 、 停 工 损 失 共 计 6724209.32 元 ， 并 请 求 判 令 在

6724209.32元范围内就案涉工程折价、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信阳中院二审认为，某建设公司依约进行了施工，后双方又对已完成工程价款、停工损

失进行了结算，且非某建设公司原因造成停工，因此，对某建设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停

工 损 失 及 优 先 受 偿 权 予 以 支 持 。 遂 判 决 ： 某 热 力 公 司 支 付 某 建 设 公 司 工 程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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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97.66元、停工损失2704011.16元。某建设公司在6724209.32元范围内就案涉

工程折价、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审判决作出后，某热力公司申请再审。河南省高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在确定案涉优先

受偿权范围时，将停工损失也一并计算在内于法无据，遂裁定指令再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条。

◆ ◆ ◆ ◆

六、李某诉韩某、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刘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工程质保金的返还与保修期的关系

◆ ◆ ◆ ◆

裁判要旨

工程质保金的返还与工程保修期限并无必然联系，不以保修期限届满为返还条件。当事

人对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以缺陷责任期届满

为支付条件。

基本案情

发包人某置业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某建设公司承包案涉城中村改造

工程，并对质保期作出了约定。韩某在某建设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并负责该工程实

际施工。韩某与第三人刘某签订劳务施工合同，约定由刘某负责案涉工程劳务大清包。

刘某又与李某签订合作协议，对案涉工程劳务大清包项目合作事宜作出约定。案涉工程

现已竣工验收备案。除案涉合同约定的总工程款3%的质保金外，韩某已将其他工程款

向刘某支付完毕。剩余3%质保金，因韩某、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未返还，李某诉

至法院。

漯河中院以案涉工程质保期尚未届满为由，未支持李某请求返还质保金的诉请。李某不

服，申请再审，河南省高院裁定指令再审。漯河中院再审后认为，案涉合同对质保金返

还期限有明确的约定，即“余下的3%作为质保金，必须在交工后两个月内付清”，案涉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显示工程实际竣工验收时间为2019年8月2日，韩某应当在此时间

节点后2个月内向李某返还质保金。再审据此予以改判。

相关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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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

◆ ◆ ◆ ◆

七、李某1诉李某2、赵某、某建工公司合同纠纷案
——出借资质单位的责任承担

◆ ◆ ◆ ◆

裁判要旨

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仅以单位出借资质给实际施工人，要求出

借资质单位对实际施工人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于法无据。

基本案情

李某2与赵某系合伙关系，二人以某建工公司名义承包某建筑安装工程，后二人将案涉

工程中的混凝土、贴台阶砖等工程分包给李某1施工。案涉工程施工完毕后，李某2、

赵某对李某1的工程量进行核对，对工程量、已付款以及下欠款予以确认。后李某1多

次催要，李某2、赵某均拒绝支付。李某1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2、赵某支付剩余

工程款，某建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郑州中院认为，某建工公司出借资质给不具备劳务施工资质的李某2和赵某，其应

对李某2、赵某欠付李某1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作出后，某建工公司申请再

审。省法院经审查认为，连带责任的产生要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原审法院以

某建工公司出借资质为由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遂裁定指令再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

◆ ◆ ◆ ◆

八、张某诉某铝业公司、某铝业服务公司、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工程多层转包下的责任承担

◆ ◆ ◆ ◆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存在多层转包的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应基于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其无权请求

与自己没有合同关系的总承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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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某铝业公司与某铝业服务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某铝业服务公司

总承包某综合修理车间工程。后某铝业服务公司又与某建设公司签订《分包协议》，将

该工程转包给某建设公司。某建设公司又与张某签订《协议书》，将工程转包给张某施

工。张某未实际完工即退场，剩余工程由总包方某铝业服务公司完工。因某建设公司下

欠张某工程款988058元，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下欠工程款及利息，某

铝业服务公司和某铝业公司在未付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

郑州中院第一次审理判决某建设公司支付张某工程款及利息，总承包方某铝业服务公司

在其欠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发包方某铝业公司在其欠付总包方某铝业

服务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该一审判决后，某铝业服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

南省高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遂裁定发回重审。郑州中院重审后认为，

实际施工人应基于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其无权请求与自己没有合同关系的总承包人某

铝业服务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遂改判某建设公司单独向张某承担责任。

某建设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

十三条。

来    源：省法院民四庭
审    核：李会军
编    辑：赵鹏博   张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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